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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 統 令 

﹏﹏﹏﹏﹏﹏﹏﹏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1 月 2 0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 1 4 0 0 0 0 4 2 3 1 號 

茲修正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賴清德 

行政院院長 卓榮泰 

勞動部部長 洪申翰 

就業服務法修正第四十六條條文 

中華民國 114 年 1月 20日公布 

第四十六條  雇主聘僱外國人在中華民國境內從事之工作，除本法

另有規定外，以下列各款為限： 

一、 專門性或技術性之工作。 

二、 華僑或外國人經政府核准投資或設立事業之主管。 

三、 下列學校教師： 

(一)公立或經立案之私立大專以上校院或外國僑

民學校之教師。 

(二)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合

格外國語文課程教師。 

(三)公立或已立案私立實驗高級中等學校雙語部

或雙語學校之學科教師。 

四、 依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立案之短期補習班之專任教師。 

五、 運動教練及運動員。 

六、 宗教、藝術及演藝工作。 



總統府公報 第 7765號 

3 

 

七、商船、工作船及其他經交通部特許船舶之船員。 

八、海洋漁撈工作。 

九、家庭幫傭、機構看護及家庭看護工作。 

十、 為因應國家重要建設工程或經濟社會發展需要，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工作。 

十一、 其他因工作性質特殊，國內缺乏該項人才，在業

務上確有聘僱外國人從事工作之必要，經中央

主管機關專案核定者。 

從事前項工作之外國人，其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除其

他法律另有規定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定之。但前項第九款之家庭看護工，其被看護者具有

原住民身分時，其評估與認定方式應由衛生福利部會商原

住民族委員會定之。 

雇主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規定聘僱外國人，須訂

立書面勞動契約，並以定期契約為限；其未定期限者，以聘

僱許可之期限為勞動契約之期限。續約時，亦同。 

雇主聘僱外國人從事家庭看護工作，被看護者凡年齡

滿八十歲以上，或七十歲至七十九歲患有癌症二期以上者，

得免經醫療機構之專業評估。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1 月 2 0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 1 4 0 0 0 0 4 2 4 1 號 

茲修正國土計畫法第七條、第八條、第二十三條、第三十五條及第

四十五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賴清德 

行政院院長 卓榮泰 

內政部部長 劉世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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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法修正第七條、第八條、第二十三條、第三十五條及

第四十五條條文 

中華民國 114 年 1月 20日公布 

第 七 條  行政院應遴聘（派）學者、專家、民間團體及有關機關

代表，召開國土計畫審議會，以合議方式辦理下列事項： 

一、 全國國土計畫核定之審議。 

二、 部門計畫與國土計畫競合之協調、決定。 

中央主管機關應遴聘（派）學者、專家、民間團體及有關

機關代表，召開國土計畫審議會，以合議方式辦理下列事項： 

一、 全國國土計畫擬訂或變更之審議。 

二、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核定之審議。 

三、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復議。 

四、 國土保育地區及海洋資源地區及第二十四條第三

項但書規定之使用許可、許可變更及廢止之審議。 

五、 中央主管機關許可造地施工計畫之審議。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遴聘（派）學者、專家、

民間團體及有關機關代表，召開國土計畫審議會，以合議方

式辦理下列事項： 

一、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擬訂或變更之審議。 

二、 農業發展地區及城鄉發展地區之使用許可、許可

變更及廢止之審議。 

三、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許可造地施工計畫之審議。 

前二項審議事項，涉及原住民族土地者，應有原住民族

代表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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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條  國土計畫之種類如下： 

一、 全國國土計畫。 

二、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全國國土計畫時，得會商有關機關

就都會區域或特定區域範圍研擬相關計畫內容；直轄市、縣

（市）政府亦得就都會區域或特定區域範圍，共同研擬相關

計畫內容，報中央主管機關審議後，納入全國國土計畫。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擬訂直轄市、縣（市）國土

計畫時，得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並視實際需要研擬鄉村

地區計畫，納入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並得另以附冊

方式定之。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應遵循全國國土計畫。 

國家公園計畫、都市計畫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擬訂

之部門計畫，應遵循國土計畫。 

第二十三條  國土保育地區以外之其他國土功能分區，如有符合國

土保育地區之劃設原則者，除應依據各該國土功能分區之

使用原則進行管制外，並應按其資源、生態、景觀或災害特

性及程度，予以禁止或限制使用。 

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使用地類別編定、變更、規

模、可建築用地及其強度、應經申請同意使用項目、條件、

程序、免經申請同意使用項目、禁止或限制使用及其他應遵

行之土地使用管制事項之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但屬

實施都市計畫或國家公園計畫者，仍依都市計畫法、國家公

園法及其相關法規實施管制。 

前項規則中涉及原住民族土地、海域及部落之使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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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者，應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一條規定辦理，並由中央

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訂定。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視地方實際需要，依全國

國土計畫土地使用指導事項，由該管主管機關另訂管制規

則，並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國防及重大之公共設施或公用事業計畫，得於各國土

功能分區申請使用。 

第三十五條  下列地區得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劃定為國土復育促進

地區，進行復育工作，涉及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者，應經中

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同意： 

一、 土石流高潛勢地區。 

二、 嚴重山崩、地滑地區。 

三、 嚴重地層下陷地區。 

四、 流域有生態環境劣化或安全之虞地區。 

五、 生態環境已嚴重破壞退化地區。 

六、 其他地質敏感或對國土保育有嚴重影響之地區。 

前項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劃定、公告及廢止之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劃定機關，由中央主管機關協調

有關機關決定，協調不成，報行政院決定之。 

第四十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本法施行後二年內，公告實施全國

國土計畫。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實施

後三年內，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日期，一併公告實施直轄

市、縣（市）國土計畫；並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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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實施後十年內，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日期，一併公告國

土功能分區圖。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項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圖

之日起，區域計畫法停止適用。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1 月 2 0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 1 4 0 0 0 0 4 2 5 1 號 

茲修正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二十九條及第三十三條條文，

公布之。 

總   統 賴清德 

行政院院長 卓榮泰 

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修正第二十九條及第三十三條條文 

中華民國 114 年 1月 20日公布 

第二十九條  行政院依下列各款劃分各部主管事務： 

一、 以中央行政機關應負責之主要功能為主軸，由各

部分別擔任綜合性、統合性之政策業務。 

二、 基本政策或功能相近之業務，應集中由同一部擔

任；相對立或制衡之業務，則應由不同部擔任。 

三、 各部之政策功能及權限，應儘量維持平衡。 

部之總數以十五個為限。 

第三十三條  二級機關為處理技術性或專門性業務需要得設附屬之

機關署、局。 

署、局之組織規模建制標準如下： 

一、 業務單位以四組至六組為原則。 

二、 各組以三科至六科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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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二級機關之獨立機關為處理第一項業務需要得設

附屬之機關，其組織規模建制標準準用前項規定。 

第一項及第三項署、局之總數除地方分支機關外，以七

十一個為限。 

 


